
 
 

现实的生活世界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关于辩证法的实践生存论思考 

  

李鸿 

  

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理解经历了四种范式:“本体论的辩证法”、“认识论的辩证法”、“实践论的辩证法”和“生

存论的辩证法”。我们要追问的是：生存论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在其中倾向于拒斥甚至否认辩

证法，而我们却能够对马克思哲学作出生存论的辩证法解释？何以言说马克思哲学区别并超越于现代西方哲学？回答上述问题的关

键是确认马克思视域中的“生活世界”概念，辨析马克思视域中的生活世界与现代西方哲学家视域中的生活世界的区别，澄清现实

的生活世界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追寻辩证法的实践生存论基础，从而为生存论辩证法寻求和建立合法性依据。  

一、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在现代哲学中使用频率颇高，这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密切相关。现代哲学家试图用“生活世界”来

消解传统哲学那种主客对立的、先在的、独断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摧毁那个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永恒的自在的绝对超感

性的存在者，把人们拉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中来。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境遇中使用过这一概念。有些哲学家虽

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但在其哲学语境中也隐含着“生活世界”的语意和思想。然而，现代哲学家对“生活世界”

这一概念的理解却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生活世界作知性化的理解。它宣称传统形而上学的荒谬性在于不可“证实”或者“证伪”，它认可人的“生活世界内的”

认知的可靠性，强调人与生活世界的直接对话，以人可感知的范围为生活世界划界。它认为把握生活世界的手段应该靠实证、分析

和逻辑，对生活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实用、方便和有效，对生活世界的展现靠语言来表述。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各派别基本上属

于这种情况。这种“知性的生活世界”观缺乏人文旨趣，导致僵硬形式逻辑的僭越和纯粹经验的当下性，在本质上属于“知识论的

哲学”立场。 

第二类是对生活世界作意义性的理解。它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也反对科学主义思潮，主张以人自身为本位，用人的本能、情感、

意志、诗性来限定生活世界的存在，认为把握生活世界的手段应该靠直觉、顿悟和体验，对生活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意义的体

现、诗意的安顿、人性的张扬，对生活世界的展现靠语言的“表达”。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意

义的生活世界”观以其人文旨趣增加了生活世界的深度，但是在否定和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和“知识论哲学”立场的

同时，却遮蔽了人的理性和理智，抽掉了形式逻辑，把人作为主体和特殊的“存在者”规定为“非理性”和“只有思”的“定

在”，因而终归因其主体和“定在”的本体论承诺与现世或在世的周围世界的难于捏合而导致痛苦、无奈、悲观和无限的期待。 

笔者认为，无论是“知性的生活世界”观还是“意义的生活世界”观，都没有找到“真正属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只有马克

思才真正开启了“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大门，并划定了“现实的生活世界”的视域。 

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既不同于“知性的生活世界”，也不同于“意义的生活世界”，它是“知性”与“意义”相

统一的属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

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

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

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以区别于客体的或直观的“人

的感性活动”和区别于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主观方面”或“能动的方面”来为“生活世界”划界，把哲学视域拉到“现实的生活世

界”中来。这个“生活世界”既不是“知性”的，也不是“意义”的，而是以实践为纽带的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以知性为基

础）和主观活动（以意义为取向）相统一的世界。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

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同上，第30页）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世界”与被意识到的存在

（知性和意义统一的存在）、与完整的意识（包括人的知性和意义）是同一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是包括意义的

完整的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人性异化的批判和追求人类解放的努力中得以确认。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生活世

界”，是永远牵扯着但又挣脱着“知性的生活世界”，是趋向着但又永远无法归并到“意义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现实

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既是知性的存在，也是意义的存在，而“现实的生活”既是知性的生活，也是意义的生活。“现实生活世界”

的知性的存在性决定了它是基于概念的逻辑性存在，其意义的存在性决定了它是对逻辑性存在的反思性存在，因而它不是前概念、

前逻辑、前反思的，而是人成为人以后的属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特殊生命所植根的土壤，是人不断超越自身的中介和纽带。 

二、现实生活世界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笔者认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对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理解之间有着内在的勾连。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是现

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共同取向，但只有在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辩证法才有可以寄生的土壤。同样是对“人的生命”的

关注，只有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的生命中才能找到辩证法的根。“人的生命”不是悬浮或游离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而是内在

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对“人的生命”的理解离不开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   



“知性的生活世界”观把生活世界看作是“知性的世界”。在知性的生活世界里，一切事物都可以验证，不可验证的东西是不存在

的，不可验证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它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本体是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绝对的超验者，因

而是不可验证的，在生活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是毫无意义的。相应的，人也只能是科学的动物，把握科学世界是哲学的使命。而人

把握科学世界的思维方法就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的标准就是无矛盾。因此，“知性的生活世界”是可验证的、无矛盾的生活世

界，是确定性的世界，只有这个确定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真理的存在之所，才具有属人的价值。可见，“知性的生活世

界”观在抛弃传统超验世界观的同时，也抛弃了人可以体验的世界，否定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成分。“现实的生活世界” 被

格式化为工具性、外在性、形式性的世界，其应有的人文内涵、诗性旨趣被阉割了。它割断了超验的纽带，又套上了经验的绳索。

如果说传统哲学是“超验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知性的生活世界”观则是“经验的形而上学”。面对这样一个由知性所把握的确

定性世界，辩证法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失去了可以植根的土壤，人的辩证思维也被压缩为单向度的形式逻辑思维。 

“意义的生活世界”观把生活世界看作是“意义的世界”，在意义的生活世界里，一切事物的状态都靠体验去领会，都是本能、情

感、意志、诗性等意义的存在。它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以形式性、抽象性、外在性和工具性的知性思维方式，

去求得一个独立存在的、自因自果的实体，而这种实体是由抽象出的概念所人为设定的实体，因而是非意义的存在，在生活世界中

是不存在的，是无意义的。相应的，人就是一个追求意义的存在者，反思意义才是哲学的使命，而反思意义的思维方法是沉思玄

想，沉思和玄想的标准是无逻辑。因此，“意义的生活世界”是可体验的、无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不确定性的世界，除此之外的任

何其它世界都不存在，只有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真理的存在之所，才具有属人的价值。可见，“意义的生活

世界”观在抛弃传统知性逻辑的同时，也抛弃了内涵逻辑，否定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知性成分，使“现实的生活世界” 沦为本

能、情感、意志和诗性的世界，其应有的科学尺度、知性规则被抽离开了。它挣脱了知性框架的束缚，又撞进了漫无边际的意义森

林。如果说传统哲学是“超验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意义的生活世界”观则是“体验的形而上学”。面对这样一个由体验所觉悟

的不确定性世界，辩证法同样找不到可以落脚处，人的辩证思维也被膨胀为无向度的神秘玄想。 

“现实的生活世界”观把生活世界看作是“知性和意义统一的世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靠在实践中去

理解和证实。实践是以知性为基础的感性活动和以意义为取向的主观活动的对立统一。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是在实践中理解的意义

性存在对实践中证实的现实性存在的超越性存在。它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以脱离感性的客体形式，或以脱离现

实的主观形式，去求得一个绝对的超感性的抽象存在物，因而是非实践的存在，在生活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毫无意义的。相应的，

人就是一个用反思的意义去超越现实存在的实践者。反思意义、批判现实是哲学的使命，而反思意义、批判现实的思维方法是辩证

逻辑。辩证逻辑是包括形式逻辑的内涵逻辑，辩证逻辑的标准是有矛盾，因此，“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有矛盾的世界，是可验与超

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现实与超现实相统一的世界。只有这个矛盾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真理的存在之所，才具有属人的

价值。可见，“现实的生活世界”观在抛弃传统唯物主义的同时，保留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知性成分；在抛弃传统唯心主义的同时，

保留了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的流动性；同时，创造性地用感性划界，用意义充实，使辩证法升华为既区别于形式逻辑、又区别于黑格

尔辩证法的“内涵逻辑”，也就是一种在感性的、现实的范围内，用“知性和意义相统一”的现实真理性内容，取代了精神真理性

内容的内涵逻辑。海德格尔曾批评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因为，就每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是思想而言，现实性

的生存总是作为辩证法，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不管这种思想被认为和贯彻为思辨-形而上学、科学-技术的还是两者

的混杂和粗糙化。每种生产在自身中已经是反－思和思想”。（转引自张祥龙，第446页）海德格尔不懂得马克思的思想包括了超

越的意义性内涵，不懂得马克思思想里贯彻的是形上统一于现实的思辨，因而也就不懂得每种生产在自身中已经是使现实流动起来

的反－思和思想。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既没有被格式化为工具性、外在性、形式性的世界，也没有丧失其应有的人文内

涵、诗性旨趣；既没有沦为本能、情感、意志和诗性的世界，也没有失去其应有的科学尺度、知性规则。它基于经验，开启超验；

沿着知性，奔向意义；在经验与超验、知性与意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说，传统哲学是“超验形而上学”，“知性的生活世

界”观是“经验的形而上学” ，“意义的生活世界”观是“体验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现实的生活世界”观则是形下与形

上辩证统一的形下之学。面对这样一个由知性所把握的确定性的世界和由体验所觉悟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所组成的矛盾世界，辩证法

才能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可以栖身的场所，拥有可以植根的土壤。人的辩证思维才不会被压缩为单向度的形式逻辑思维，也不会

膨胀为无向度的神秘玄想。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把海德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甚至对马克思哲学作出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对此，笔

者持否定态度。如果将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详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哲学思维形式和哲学价值追求都有着本质的不

同。马克思哲学是在思存（动名词意义上的）矛盾的道路上，用辩证思维（动词意义上的）的形式，去追求现实与超现实（最终是

现实的本体论承诺）相统一的人类解放目标；海德格尔哲学则是在消解思存矛盾的道路上，用玄想思维的形式，去追求超现实的

“人的本真之在”(突然澄明和显现的本体论承诺)。应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属于“意义的生活世界”观。如果我们在

建立生存论辩证法的过程中，偏执于追求人本主义旨趣，而远离了实践唯物主义，那么，我们所建立的生存论辩证法，则是与马克

思哲学的精神实质相悖的。 

可见，“知性的生活世界”观属于“经验的生存论”，“意义的生活世界”观属于“体验的生存论”，“现实的生活世界”观属于

“实践的生存论”。只有以实践生存论为基础的辩证法才真正是一种超越的、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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